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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7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惠泉啤酒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25 

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土地收储补偿款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 获得土地收储补偿款的基本情况 

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年6

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政府收储公

司部分土地的议案》，同意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收储公司位于惠

安县螺城镇建设大街东侧、国道324线惠泉南路西侧，面积为62209.2

㎡的工业出让用地，宗地收储补偿款（包括土地使用权、地上房屋建

筑物及其配套、构筑物和设备搬迁损失费补偿）为13,664.2130万元，

其中归属公司的收储补偿款13,193.9462万元，归属福建省惠泉啤酒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老年人协会的独立办公楼房产建筑及土地使用权的

收储补偿款470.2668万元。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涉及本次土地

收储的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。 

以上具体内容已于2017年7月4日刊登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

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（公告

编号：2017-024）。 

2017年6月30日，公司收到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支付的第一

期土地收储补偿款30,000,000元。2017年7月10日，公司收到惠安县土

地收购储备中心支付的第二期土地收储补偿款53,321,065元。截止2017

年7月10日，公司累计收到土地收储补偿款83,321,065元。 

根据协议书约定，公司在协议签订后60日内负责搬迁腾房，惠安

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将在公司搬迁腾空交付次日付清余下第三期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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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收储补偿款。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，及时披露本次土地收储事项的

进展情况。 

二、 本次土地收储补偿款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．款项类型：土地收储补偿款 

2．会计处理：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 

3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本次惠安县

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收储公司位于惠安县螺城镇建设大街东侧、国道

324线惠泉南路西侧，面积为62209.2㎡的工业出让用地，预计将增加

公司当期损益4300万元左右（未经审计数）。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

额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

 董   事   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  


